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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教學模式－數位學習
    近幾年，國內興起一股新式學習的熱潮，透過網際網路與電
腦、平板等行動載具讓學習不再只是閱讀書籍，這樣的學習方式
被成為數位學習。數位學習是透過科技工具來傳遞教學的內容，
學習者可以更方便的取得學習的資源。除此之外，數位教材設計
也運用許多多媒體的媒材，讓呈現形式更加生動有趣，進而提升
學習成效。而數位教材的設計是提升學習者在此方式下的重要關
鍵。

    數位教材可區分為：網頁式教材、演講式教材、模擬式教材
、視訊式教材和電子書教材五種，可視教學情境的需求採用不同
類型（吳聲毅，2004）。在本期將介紹教材開發流程、學習評量
及智產權相關知能。

    目前數位教材常見的開發模式是ADDIE，ADDIE是一種教學系
統設計的模式，此模式的概念是在1980-1990年之間逐步發展完成
（Molenda, 2003），過去多半運用在訓練的領域，目前則常見應
用於數位學習內容的發展。

ADDIE模式主要包含五個發展階段：

以下將針對五個階段一一介紹：

(一)「專案範圍」

    包含課程名稱、媒體形式、影片內容、評量及預估的課程時數。而
課程的影片內容需要包含片頭動畫、課程簡介、各單元目標及單元摘要
，除此之外，評量的形式與測驗考題也是需要事先規畫構想的。

(二)「總教學目標」

    總教學目標包含知識、態度、技能三個面向。其中態度面於線上課
程較難以傳達，因此未來在實施教學時，可以把部分難度比較高的知識
、技能及態度內容搭配實體授課，並透過這個方式搭配評量。例如有一
門教導ADDIE的數位課程，而它的總教學目標就是：「當提供三十題考題
的測驗卷時，學習者能夠應用「以ADDIE開發數位教材」中的基礎理論、
概念、開發工作流程等層面之學習結果，至少答對70 %以上的題目。」
透過此方式設定出可以量化的目標，以利評量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三) 「內容發展」

    需要列出教材開發期間的所有人力、資源及各個重要發展階段的時
間點，例如需要事先估算分析教材內容、教材雛形、腳本、整門教材預
計交付等各階段時間點，可以讓整個團隊有一致的共同目標。

(四) 「教學設計、傳遞及內容管理」

    最後，從分析的結果，大致先敘述教材架構、視覺設計風格、呈現
形式(例如動畫、情境劇、螢幕操作等等)，供設計階段參考，以設計出
更正確的策略。
這個部分很重要是讓所有的參與者透過此階段了解教材可以被如何設計
，讓後續專案進行不會有任何誤解，同時也可讓團隊對計劃有共同的目
標，以讓第二階段詳細設計工作可以順利繼續進行。

包含五個主要部份：

    發展階段的工作內容包含腳本分鏡發展、開發製作教材、媒體製
作(如動畫、影片)，主要是著重在腳本撰寫及課程開發的工作，此時
就會有實際的成品可觀看。

    實施階段工作主要有合併教材、與平台整合並上線測試等項目，
例如數位課程需要將每個單元的影片與測驗上架到課程空間，並測試
是否操作正常。

    評鑑是檢測教材的教學設計、媒體設計、技術三個面向之教材品
質。主要是請使用者填寫問卷來發掘問題，使用者包含學習者代表、
教學設計代表、內容專家等，經由多方面意見來瞭解教材品質後，根
據結果再統整對教材進行修正補強。

    包含教學目標界定、教材架構設計、學習策略設計、風格與畫面
設計、教材開發標準制定、雛形教材設計。除了再次確認於分析階段
所訂的目標方向、教材架構外，還需進行以下工作：

(一)學習策略的設計：

常見的有以ARCS動機理論做主要的總教學策略設計。

(二)風格與畫面設計：

    整個教材需要整體性風格的設計，除了可以將文字以聯想或是隱喻的方
式將它視覺化外，也可以將課程中的關鍵字放大於課程畫面上強化學習者印
象。

(三)教材開發標準制定：

    為了要大量開發，教材也制定一份教材開發準則文件，目的是讓團隊的
夥伴在開發時所使用的文字、用語等都能一致。因此透過教材開發標準去共
同制定畫面設計、媒體型式、檔案命名原則、腳本、練習題與回饋設計等方
面之一致性用法。

(四)雛形教材設計：

    雛形教材設計的目的是可以讓大家知道課程成型的樣子，而且也可以確
認是否指定的重點都有被設計進教材裡。雛型出來後可以再次確認教材工作
流程的所有參與人員分工、製作時間、耗費預算，與品質是否控制得宜。

除一般測驗題外，可以採用案例或角色扮演的評量方式來測試學習者學
習成效。而在各個單元間或最後課程結束前的Review部份，皆用重點摘
要的方式來銜接或結尾，可以幫助學習者再做一次重點複習。

以問題式的開場來引導帶出單元的重要性，單元內容中所舉的例子也最
好與目標學習者的背景相關，可以讓學習者更有臨場感。

每個單元間依課程內容加入一些練習題，同時這些練習題對應到每一個
教學目標，作答結束每個題目會提供適當且正向的回饋，除了可以引導
學習者思考至正確的答案之外，同時也透過答題的肯定，逐步建立學習
者的信心，讓學習者能更有興趣探索後續的課程內容。

除了主要課程之外，可以額外提供延伸教材和補充資料，讓想更進一步
探索的學習者的學習需求獲得滿足。

壹、 數位教材的開發流程

一 分析(Analysis)

二 設計(Design)

三 發展(Development)

四 實施(Implementation)

五 評鑑(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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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如何進行數位學習評量?

參、 數位教材的智慧財產權

以下分形成性評量與總結性評量做討論:

四個授權要素，共組成六種授權條款，各條款之使用條件簡述為：

1.指在教學活動進行中，對教師的教學安排以及對學習者的學習表現所
進行的評量，在學習過程中持續評量並提供回饋，類似於隨堂測驗。測
驗方式可以是學習者自我評估或記錄學習心路歷程，也可以是階段性的
評量回饋。這種方式除了能持續追蹤學習者的發展過程，也能減輕期末
總評量所帶來的壓力。

2.設計需要熟讀多個課程單元才能回答的題目，避免設計學習者只要
google即可找到答案的題目

3.要注意評量的次數、配分、難度，如果作業內容或評分方式太麻煩，
可能就會造成很多學習者打退堂鼓，而如果作業配分過度集中在某一周
、或作業內容與授課內容無關，學習者就不一定會照著老師預定的進度

1.屬於教學效果評量方式之一，它的特點在於完整教學活動結束之後才
實施，目的是為了評量教學目標達成的程度，類似於段考、期中考與期
末考。

2.出題時可以在題幹提醒學習者有哪些面向可以思考、有哪些資源可以
進一步搜尋，並說明要詳加考慮這些的原因。老師在批改作業後，也可
以提供一些專家或老師個人對於此題目的見解供學生參考。

3.若使用同儕評分，很需要建議，來佐證他們評分的可信度，也才會覺
得辛苦沒有白費。不過，缺點是目前課程系統的匿名設計讓學習者不知
道評分者是誰，無法回應評分者的建議，如此一來也就阻絕學習者們自
發性形成社群解決課業問題的機會，也不利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學生。

1.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刻享有著作權，不需加註「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等字樣。

2.只要是著作人獨立創作完成之著作，並非抄襲他人之著作，即使與他
人著作雷同或相似，也個別獨立受著作權保護，例如都是拍攝中正紀念
堂，但都各別獨立受著作權保護。

3.著作權的保護只在於著作之表達，但不牽涉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
製程、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例如麵包的製作方法。

4.小兒塗鴉與曠世巨著有相同的法律價值。

1.教材製作人的原始創作。 

2.利用不受著作權保護之他人著作，例如 : 政府機關單位提供之內容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完成之語文著作、超過著作權保護期(公
開發表後50年) 之著作。

3.著作財產權人抛棄著作財產權之著作。

4.獲得著作財產權人讓與權利或授權利用。

3.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
，得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 著作權法第 47 條第 3 項 ) 

4.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
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 著作權法第 52 條 ) 

5.中央或地方機關、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辦理之各種考試，
得重製已公開發表之著作，供為試題之用。但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如為試
題者，不適用之。 ( 著作權法第 54 條 )

6.揭載於新聞紙、雜誌或網路上有關政治、經濟或社會上時事問題之論
述，得由其他新聞紙、雜誌轉載或由廣播或電視公開播送，或於網路上
公開傳輸。但經註明不許轉載、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者，不在此限。
 ( 著作權法第 61 條 )

2.為編製依法令應經教育行政機關審定之教科用書，或教育行政機關編
製教科用書者，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改作或編輯他人已公開發表之
著作。前項規定，於編製附隨於該教科用書且專供教學之人教學用之輔
助用品，準用之。但以由該教科用書編製者編製為限。
 ( 著作權法第 47 條第 2 項 )

1.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要，在合理範
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 著作權法第 46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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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標示表示：
必須按照著作人或授權人所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非商業性表示：
不得因獲取商業利益或私人金錢報酬為主要目的來利用作品。

禁止改作表示：
僅可重製作品不得變更、變形或修改。

相同方式分享表示：
若變更、變形或修改本著作，則僅能依同樣的授權條款來散
佈該衍生作品。

創用 CC 授權說明四

- - - - - - - - -

姓名標示：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佈、傳輸以及修
改著作(包括商業性使用)，惟使用時必須按照著
作人或授權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佈、傳輸以及修
改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使用時必須
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佈、傳輸以及修
改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若使用者修
改該著作時，僅得依本授權提款或與本授權條款
類似者來散佈該衍生作品。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
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佈、傳輸以及修
改著作(包括商業性使用)，但不得修改該著作，
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其姓名。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佈、傳輸以及修
改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之使用。亦不得修改
該著作，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方式表彰
其姓名。

本授權條款允許使用者重製、散佈、傳輸以及修
改著作(包括商業性利用)。若使用者修改該著作
時，僅得依本授權提款或與本授權條款類似者來
散佈該衍生作品。使用時必須按照著作人指定的
方式表彰其姓名。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相同方式分享：

姓名標示-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

姓名標示-相同方式分享：


